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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错误是指思维过程中违反形式
逻辑规律的要求和逻辑规则而产生的错
误，如“偷换概念”、“偷换论题”、“自相矛
盾”、“循环论证”等。小学数学教学中，由
于部分教师逻辑学知识比较欠缺， 教学
中往往犯了典型逻辑错误， 自己却毫无
认识。 笔者曾就听课过程中遇到的循环
论证现象， 与所有参与听课的教师进行
探讨，结果是：能发现执教教师犯了循环
论证谬误的老师非常少。 这不得不令人
对小学数学教学质量甚感担忧。

循环论证是指用来证明论题的论据本
身的真实性要依靠论题来证明的逻辑错
误，简单说，就是用假设证假设。 本文通过
两个典型课例， 探讨小学数学教学中循环
论证的不妥之处， 期望引起广大小学数学
教师的重视，教学中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

课例一： 乘法分配律

小学数学教学中， 运算定律这一类课
的教学一共有以下内容：加法交换律、加法
结合律、乘法交换律、乘法结合律、乘法分
配律以及整数运算定律推广到小数、分数。

从教材编排（人教版）可以看出，这一
类课教学的思路基本一致，即：情境引出具
体算式———计算得出两组算式结果相
等———观察算式， 初步感知规律———学生
自己举例并分别计算———观察所有算式，
发现规律———表述规律———应用规律。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往往在“计算得出
两组算式结果相等”以及“学生自己举例并
分别计算”两个环节中出现逻辑错误。下面
以乘法分配律（图 １）为例具体说明。

一位教师的教学过程如下：
１． 通过情境，分别引出算式：（４＋２）

×２５、 ４×２５＋２×２５
２． 分别计算，发现结果相等，板书

（４＋２）×２５茔 ４×２５＋２×２５
３． 引导学生观察等号两边的算式有

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初步感知乘法分
配律的形式及结构。

４． 学生自由举例。
……
进行到此环节， 乘法分配律还没有

形成，要求学生举例，无非是两个目的：
一是让学生对乘法分配律的含义及数学
结构表达式有更清楚的了解和认识，以
便下一环节学生能初步总结出乘法分配
律的含义及正确表达； 二是增加更多的
实例，让规律的得出更合理、更有说服力
（至少对于学生而言更有说服力）。在此，
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在小学数学教学中，

发现规律这类课（包括找规律、运算律）
的教学， 所采用的基本都是不完全归纳
法。所谓不完全归纳法，即以某类对象中
个别的或特殊的部分对象具有（或不具
有）某种属性为前提，推出该类事物具有
（或不具有）该属性的一般结论的推理方
法。 在乘法分配律这一课中，（４＋２）×２５
＝ ４×２５＋２×２５ 以及学生所举的例子（算
式）都是个别对象，一般结论是指（ａ＋ｂ）
×ｃ ＝ ａ×ｃ＋ｂ×ｃ。 由于不完全归纳法没有
穷举考察对象的全体， 因此它的结论属
于似真推理，严格来说，其结论的正确性
需要进一步证明。 但是考虑小学阶段学
生的接受能力和认知水平有限，教材并
没有作此要求。 只是用不同形式表达了

让学生举出更多实例的要求（图 ２），因
为运用不完全归纳法时，一类对象被考
察的个别对象越多，范围越广，结论的
可靠性就越大。 在乘法分配律一课中，
教材没有安排让学生举例，但是《教师
教学用书》却特别说明：学生完成“想一
想”后，可以让他们再举出一些类似的
例子。

回到刚才所说的让学生举例的环
节，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应该明白：让学
生举例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具体算式（个
别对象），让学生能从较多的算式中找到
共同点（某种属性），即乘法分配律。 也
就是说，在此环节，乘法分配律并没有得
出（还只是一个假设），更不能运用。 更
具体地说，学生举例的时候，思维顺序应
该是：分别写出（ａ＋ｂ）×ｃ 和 ａ×ｃ＋ｂ×ｃ 这
样结构的两道算式，然后通过计算，得出
两个算式结果相等，才能在两道算式中

间添上“＝”；或者先写上“＝”，然后分别
计算，确认其结果相等，或者用其他方式
说明其结果相等，例如：用乘法的意义。
与此同时， 教师在听学生汇报并板书学
生的例子时， 也应该按以上思维顺序进
行。 但是，在实际教学中，笔者多次听这
节课，多次都发现以下现象。

现象一：学生“用结论证结论”
举例环节， 部分学生所写算式通常

从左写到右， 如：（６＋８）×９ ＝ ６×９＋８×９
……。学生之所以这样写，说明他们已经
把“（ａ＋ｂ）×ｃ ＝ ａ×ｃ＋ｂ×ｃ”当成正确的结
论，即已经默认它是正确的，是可以运用
的。 也就是说，学生这样做，其实质已不
是举例来进一步证明结论， 而是在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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